
一、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，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

1、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为满足基层单位业务需求，充分发挥科技信息化

支撑实战业务效能，实现动态感知风险隐患，加强智能预警和防控能力，拟购置

一批 5G 执法记录仪。 

二、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

范 

投标货物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技术、节能、安全和环保标准，如国

家有关部门对供应商的投标货物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，则供应商的投标货物必

须符合相关规定或要求。 

三、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 

★投标人应承诺：若中标，在和采购人签订合同时，将提供在招标文件“技

术参数”中要求提供的产品检测报告和证明材料的原件（与投标文件中一致），

供采购人核查。如果核查中发现虚假问题，采购人将终止签订合同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

第 87 号）等相关文件执行。（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） 

序

号 
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

1 
5G 执法记

录仪 

1、执行标准：《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 第 2 部分 执法记录仪》

（GA/T 947.2-2015）、《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 第 4 部分 数据

接口》（GA/T 947.4-2015）。（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） 

2、满足《执法记录仪接入移动警务系统技术要求》(GA/T 1987-2022)

要求及相关规定。（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） 

3、5G 功能：支持接入移动、联通、电信 5G SIM 卡实现无线传输功

能。执法记录仪在连接电脑或采集站的情况下，应能够自动关闭

5G/4G/WIFI 信号。 

#4、基本配置：内置 CPU ≥8 核、主频率≥ 2.0GHz，操作系统为安



卓 11 或以上版本，支持安装和卸载基于安卓系统的 APP 软件。支持

蓝牙功能，可连接配对蓝牙耳机，实现本机音频播放、语音通话和集

群对讲等功能。（提供具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机

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，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件

备查）。 

5、质量：(外接设备除外) ≤210g；尺寸：（背夹、外接设备除外）

≤100mm ×60mm×30mm(长×宽×高)；显示屏尺寸：≥2.4in。 

6、视场角：生产厂商声明的所有分辨率条件下，摄像头的水平视场

角均应≥110°。 

7、摄录性能：在视频分辨率为 2560×1440、帧率为 30 帧/s 的情况

下，视频分辨力≥1000 线；所拍照片支持≥3900 万像素，同时分辨

力≥1200 线。 

#8、电池性能：采用内置可更换电池结构，在 1920×1080 分辨率条

件下，单块电池工作时间应满足连续摄录时间≥9h；在 1920×1080

分辨率条件下进行视频实时图传，单块电池工作时间应满足连续摄录

时间≥5h；在 1920×1080 分辨率条件下进行连续本地录制和无线传

输，单块电池工作时间应满足连续摄录时间≥4h。（提供具有 CMA 检

验检测资质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造

商公章），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件备查）。 

9、防护性能：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或优于 IP68 要求。 

10、夜视效果：在开启夜视功能后，有效拍摄距离≥5m 处可看清人物

面部特征；在有效拍摄距离≥10m 处可看清人体轮廓。 

11、信息播报：可通过无线网络注册至平台后，接收平台发送的单选

/多选/全选需要发送文字信息，并将文字信息进行语音播报，文字信

息播报后可保存在执法记录仪本地并查看。 

12、快充功能：支持≥18W 电源适配器进行快速充电，单块电池充电



时间≤1.5h。 

13、录像保护：具有开启/关闭紧急摄录功能，在紧急摄录功能开启

状态下，录像过程中发生撞击时，可自动保存录像文件并重新进入摄

录模式，在待机状态下发生撞击时，可自动进入录像模式。 

14、菜单功能：可设置视音频分段功能（至少支持分段时间 5/10/20/30

分钟）、连拍、定时/延时拍照、视频画质、自动/手动红外、调节屏

幕亮度、调节音量大小、 APN 和 VPN、具备对接市局平台功能、一

键回放最近一次摄录的视频和音频或照片文件、一键切换分辨率、对

按键进行锁定和解锁。 

15、视频编码：在 H.265 编码格式下，在视频分辨率为 2560×1440、

帧率为 30 帧/s 的条件下录制 1个小时的文件应≤2.5GB。 

16、低温适应性：在温度（-30±3）℃条件下，更换一次电池的情况

下可持续工作时间≥8h，执法记录仪应能正常工作。 

17、高温适应性：在温度 (55±2)℃条件下，更换一次电池的情况下

可持续工作时间≥15h，执法记录仪应能正常工作。 

#18、散热性能：在温度≥ 40℃环境下，正常摄录模式下及开启红外

补光摄录≥10min 后，执法记录仪外壳及屏幕温度应≤45℃。（提供

具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

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，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件备查）。 

#19、无线传输：可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以文件或流的形式传输数据，

设备远程传输可将现场的图像通过 5G/4G/WIFI 无线网络进行传输，

实时同步传输至系统平台；无线传输功能应包括无线传输操作日志、

网络状态提示、注册和注销、采集隔离、实时视音频上传、基本信息

上报。无线传输视频性能应满足：在视频分辨率 2560 ×1440 下，视

频分辨力≥900 线，帧率≥25 帧/s。（提供具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

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，

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件备查）。 



#20、码流设置：支持三码流（1路进行本地录像、1路向平台上传视

频、1 路接收平台下发的视频）；当三路同时并发时，设备应可以设

置传输码率，可以选择传输视频质量（流畅优先或画质优先），并支

持 H.264 和 H.265 两种视频编码格式的视频传输。（提供具有 CMA

检验检测资质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

造商公章），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件备查）。 

21、语音质量：设备记录的语音的质量客观评价(POLQA)得分应≥3 

分。 

22、参数设置：可通过执法数据采集设备或管理平台对产品序号、警

号、单位编号、时间等信息进行设置。 

23、兼容性能：存储的视频文件在不使用专属播放器的情况下，具备

完成播放视音频的功能。加密录像需用专用播放器播放。 

24、远程配置：支持管理平台通过无线网络进行配置，实现平台关联、

视频分辨率参数配置、定位频率配置、人脸库和车牌库配置，支持全

量包和差分包进行远程升级。支持通过无线网络向平台上传实时预览

画面时，可根据带宽自适应调整码流；并具有流量统计功能。 

25、远程遥控：支持远程开启/停止录像、抓拍图片、开启/停止视频

对讲、开启/停止语音对讲、远程遥毙记录仪、远程重启记录仪、录

像视频和抓拍图片可保存在本地。 

26、分段记录功能：采用自动分段记录方式记录时，在分辨率 1280

×720、30 帧/秒条件下，相邻两段间最大记录间隔时间应≤0.01s。 

27、警情关联功能：支持输入案件编号进行警情关联功能，可通过平

台查询。 

28、扫码注册功能：支持扫描平台端生成的二维码完成注册，支持扫

描平台端生成的二维码完成人员注册，支持扫描服务器配置参数完成

服务器参数绑定。 



29、视频对讲：支持通过平台开启视频/语音通话功能后，执法记录

仪与同一群组内执法记录仪之间或执法记录仪与平台间可进行视频/

语音通话。 

30、报警功能：支持长按 SOS 键后自动报警，并在平台设置的预先范

围距离内的其他执法记录仪可接收到 SOS 求救信息。 

31、APP 功能：支持通过 APP 端实现实时定位、视频实时图传、集群

对讲等功能。 

32、飞行模式：执法记录仪接入执法音视频采集站，可自动切换为飞

行模式，避免一机两用报警。 

#33、外接摄像头：支持头戴式摄像头和胸夹式外接摄像头，外接摄

像头支持本地≥1080P 音视频摄录。（提供具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的，

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，无需

提供原件，但原件备查）。 

34、执法记录仪支持双卡位卡槽设计，支持 Nano SIM 卡和 TF 卡，

电池仓盖具备锁定装置，并支持在锁定后无法打开电池舱盖。支持肩

章式、非肩章式、支架式、背带式、帽戴式、红蓝爆闪肩夹的佩戴/

固定方式。 

35、语音控制：支持语音操控功能，可通过语音指令控制样机进行关

机、 开始/停止摄像、 开始 /停止录音、拍照、打开/关闭定位、重

点文件标记。执法记录仪支持语音备注功能，摄录后可以对视频进行

语音备注，并可在平台查询相应视频和备注的语音信息。 

#36、数据安全性能：为保证数据安全性，设备应具备存证云功能，

打开该功能后录像时会自动生成相应的哈希编码，可通过该编码查证

视频是否被修改。（提供具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

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，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

件备查）。 

37、接口：支持 mini USB 和 Type-C 接口充电，支持电池座充充电，



电池座充可同时为两块电池充电。执法记录仪通过 Type-C 接口读取

数据的速率≥265Mbps。 

38、补光功能：具有白光补光灯，补光灯支持常亮方式进行补光，支

持夜间照明和夜间彩色视频录像和拍照。 

39、防抖功能：可通过菜单设置开启/关闭防抖功能。 

#40、最低可用照度：要求执法记录仪视频分辨力达到正常亮度下视

频分辨力的 70%，最低可用照度应满足≤3.0lx（在补光灯关闭的情况

下）。（提供具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

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造商公章），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件备查）。 

#41、具备前、后摄像头，支持前后摄像头同时摄录并同时保存，视

频通话时可以画中画的形式呈现；摄像头支持水平方向≥180°旋转，

支持屏幕朝前摄录，后摄像头支持自动对焦。（提供具有CMA检验检

测资质的，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（同时加盖制造商公

章），无需提供原件，但原件备查）。 

42、存储容量：≥64G（实际交付要求）、最大支持内存容量不低于

128G。 

#43、定位功能：支持单北斗定位。（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

的单北斗终端检测证书和检测报告复印件） 

★44、提供运营商 5G SIM 卡，同时支持 4G/3G 网络,实现无线传输功

能（含 1 年流量，不低于 30G/月/台，总流量可在采购单位本批次全

部 SIM 卡之间进行动态分配）。（提供承诺函，加盖投标人公章） 

★45、执法记录仪内置 TF 卡（加密卡）用于密钥存储。（提供承诺

函，加盖投标人公章） 

★46、执法记录仪可与北京市公安局 5G 执法记录仪平台实现实时指

挥调度、实时定位、音视频数据实时上传等功能。（提供承诺函，加

盖投标人公章） 



47、投标供应商若为代理商，需提供制造商针对此项目的有效售后服

务承诺书并加盖制造商公章的证明材料。 

四、采购标的的数量、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
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交付时间 交付地点 

1 5G 执法记录仪 400 台 

合同签订后 30 个

日历日内全部到货

并安装调试完毕 

免费送货至用户

指定地点 

五、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 

1、质量保证期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 3年。 

2、投标人负责全部设备的配置、注册、调试、开卡、业务开通等工作，协

助采购人安装记录仪电脑端软件及执法记录仪使用的培训。 

3、投标人所供产品需要无缝对接采购人现有的执法办案平台。 

4、投标人需要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服务人员、服务措施和应急

预案等内容。 

5、服务响应时间：提供每周 7×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，确保随时能到现场

解决技术、质量问题。 

6、接到采购人报修通知响应时间：30 分钟之内响应，24 小时之内到达现场，

72 小时之内解决问题（如 72 小时内无法解决问题，要求投标人提供相同品牌及

性能产品进行临时替换、直到问题解决）。 

 

六、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

1、所供产品全部为国家标准检验的合格产品，所有产品均为全新、未使用

产品。 

2、产品验收时双方均派人参与进行现场验收。按照招标文件和供应商投标

文件中的技术规格、参数标准对设备的包装、外观、质量、规格、性能、配件、



数量和技术资料进行验收。 

3、验收结果经双方代表签字确认，签署验收合格报告书。 

七、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、服务等要求 

1、投标人投标的货物及相关服务须符合法律、法规、相关规章及国家强制

性技术标准及招标文件的规定。供应商应当提交证明文件，证明其拟提供的货物

及相关的服务符合前述规定，该证明文件是投标文件的一部分。 

2、采购的货物(包含必须的备件和专用工具)从开始使用至招标文件规定的

质保期内能够正常、连续地使用或运行。 

3、投标人需提供该设备的出厂说明书、合格证书、使用说明书、装箱单。 

4、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技术方案，包括对设备选型、功能、性能等进行全

面介绍； 

5、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配送方案，包括配送时效、质量保证措施、突发情

况应急措施等内容； 

6、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技术培训方案，包括培训内容、培训方式等内容，

保证采购人可以熟练掌握产品的使用方法。 


